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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选派原则及方式 

“ ” “

”  

二、选派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1.  

2.

 

3.  

4.  

（二）项目条件 

1.

 

2.

 

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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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选派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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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附则 

 

1.

 

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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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9

2016 17

 

一、类型界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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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组织领导 

 

 

“

”

 

三、科学统筹年度计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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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派出管理 

 

 

 

“ ”

 

 

 

五、经费审核管理 

“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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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516

 

 

六、监督检查 

 

5

 

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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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因公临时赴港澳开展学术交流合作，参照本规定执行。 

八、本规定从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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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范围 

 

二、申请项目类别 

（一）校际交流项目 

 

（二）院际交流项目 

 

三、交流形式 

1

 

1 1

 

四、职能分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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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在外管理 

 

六、其他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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